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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时间：2007 年 9 月 4 日上午 9 时整 

地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温春镇本公司办公大楼 

主持人：董事长陈建成 

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开始； 

二、主持人宣布代表资格审查结果； 

三、推举监票人和计票人； 

四、股东逐项审议以下提案 

议案一、《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五、股东发言和提问； 

六、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对各项提案表决； 

七、大会休会（统计投票结果）； 

八、宣布表决结果； 

九、董事会秘书宣读股东会决议； 

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与会董事、监事签字； 

十二、宣布会议结束。 

 
 
 



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期间依法行

使权利，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指定如下有关规定： 

一、 参加大会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股东帐户卡，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以及

授权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后领取股权证明、股东大会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二、 股东请按时进入会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入座。 

三、 大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权额不记入表决数。特殊情况，应

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秘书处申报。 

四、 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中不要大声喧哗并关闭手机。 

五、 大会发言安排不超过一小时。股东在大会发言前，请向大会秘书处预先

报告，由大会主席按报名次序先后安排发言，每位股东发言限在 5 分钟内，以使

其他股东有发言机会。 

六、 大会表决采用按股权书面表决方式，请股东按表决票要求填写意见，填

完后由大会工作人员统一收票。 

七、 本次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法人股股东，如有多名

代表，均应推举一名首席代表，由该首席代表填写表决票。表决按股东持股数记

票，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 

八、 大会表决监票工作由监事担任；计票工作由大会指定人员担任，表决结

果由监事会主席宣布。 

九、 对违反本议事规则的行为，大会主席团和大会工作人员应予及时制止，

以保证会议正常进行，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 

 

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七年九月四日 

 



 

议案一：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更，公司部分董事

辞职，公司董事会提名何大安先生、赵杭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请予以审议。 

 

 

提名独立董事简历： 

何大安先生，1957 年生，安徽省安庆市人。1984 年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

学经济法律学院，1988 年研究生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1988 至 2002 年曾任

教于浙江财经学院，现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专业教授，博士生

导师。 

赵杭生先生，1957 年生，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毕业于杭州大学经

济学院经济学专业。1982 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宁波富邦

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8 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现任浙江大

学房地产投资研究所所长、上海证大置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嘉兴市东方名家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1 世纪不动产杭州区域分部总裁。 

 

 

 

 

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七年九月四日 

 

 

 

 



 

议案二：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自身实际情况，现将独立董事每年的薪酬定为 5 万元

整（含税）。 

 

请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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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九月四日 

 


